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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新商標法修正重點(一) ] 
 

  為因應並改善大陸商標審查時間冗長、商標惡意搶註以及商標侵權等等情

形，大陸商標法已於 2013 年 8 月 30 日完成第 3 次修正，並定於今(2014)年 5 月

1 日正式施行，茲將大陸新商標法重要修正事項臚列如下: 

一、 引入誠實信用原則(商§7) 

(一) 除以條文明文規定商標之申請註冊及使用應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外，該

原則亦具體體現於惡意搶註之禁止(商§15II)，馳名商標所有人對惡意

搶註的商標申請無效宣告者，不受 5 年除斥期間的限制。 

(二) 原則不具追溯力，但例外地規定惡意使用人(商§36)及註冊人(商§

47)，需承擔賠償責任。 

(三) 對於重複實施商標侵權行為的行為人，工商局可以從重處罰(商§60)。 

(四) 對於惡意侵權，情節嚴重的，可以實際侵權損害數額的 1 倍~3 倍確

定賠償數額。 

(五) 要求商標代理機構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商§19)，並規定了違反之

法律效果(商§68)。 

 

二、 新增「聲音商標」為可申請註冊的商標型態(商§8) 

(一) 明定任何能夠區別商品來源的標誌，包括文字、圖形、字母、數字、

立體標誌、顏色組合和聲音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組合，均可以作為商

標申請註冊；惟，「單一顏色」目前仍不得申請註冊。 

(二) 承上，目前大陸商標法開放申請註冊的非傳統商標類型包括：立體商

標、聲音商標、顏色組合以及前述要素之組合。 

(三) 在接受「聲音商標」作為商標法之保護客體的同時，亦相應地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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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歌、軍歌相同或者近似」不得作為商標使用

的規定(商§10)。 

 

三、 商標顯著性之要求更臻明確 

修正前商標法第 11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規定為「缺乏顯著特徵的」不得作

為商標註冊，現修正為「其他缺乏顯著特徵的」不得作為商標註冊，於用

語及邏輯上作修正，為使周延。 

 

四、 釐清馳名商標保護制度(商§13 I、商§14Ⅰ、商§14Ⅴ) 

由於一般民眾容易將「馳名商標」當作是一種商品品質的保證，工商各業

也常將「馳名商標」視為榮譽象徵，而盲目追求馳名商標之認定，甚或出

現虛浮造假的情形。鑒此，新商標法乃遵循「個案認定、被動保護」之原

則(於 2003 年頒布的《馳名商標認定和保護規定》中確立)，明定生產、

經營者不得將「馳名商標」字樣用於商品、商品包裝或者容器上，或者用

於廣告宣傳、展覽以及其他商業活動中。違反前述規定者，由地方工商行

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處十萬元人民幣罰款。惟，新法並未規定是否得連

續處罰，實際效果如何仍有待觀察。 

 

五、 新增「惡意搶註」為異議事由(商§15Ⅱ) 

就同一商品或者類似商品申請註冊的商標與他人先使用的未註冊商標相

同或者近似，申請人與該他人間具有代理關係或代表關係以外的契約(合

同)、業務往來關係或者其他關係而明知該他人商標之存在，經該他人提

出異議者，不予註冊。但依照目前實務看法，所謂先使用，僅以在大陸地

區有先使用事實為限，在香港、澳門地區之使用事實亦排除在外。 

 

六、 完善商標註冊程序 

(一) 增設「一案多類申請」制度(商§22) 

1. 商標申請人得以一份申請書指定多個類別的商品或服務申請商標

註冊，對於商標申請作業以及管理將更為便利。 

2. 允許以電子方式提交商標申請。 

(二) 恢復審查意見書制度(商§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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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局可以要求申請人就商標註冊申請內容做出說明或修正。惟目前

尚難確認該等修正和說明的具體範圍和形式為何。 

 

七、 明定商標審查之基本時限(商§35；商§44；商§45；商§49；商§54) 

為避免商標申請註冊的審查時間過於冗長，進而導致企業的商標權益長期

處於不確定狀態，新法乃明定相關商標案件之審查時限： 

(一) 涉及單方當事人的初審及駁回複審，其審查時限為 9 個月； 

(二) 涉及雙方當事人的異議、不予註冊決定之複審、撤銷、撤銷之複審及

商標無效宣告，審查時限為 12 個月； 

(三) 上述案件有特殊情況需要延長時限者，應經國務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

之批准。前者可以延長 3 個月，後者則可延長 6 個月。 

新法就商標案件之審查時限有明確規定，或有利於企業主對商標案件審查

時程的掌握。 

 

八、 重新構建商標異議制度 

(一) 重新規制得提起異議的主體 

1. 為解決現行異議審查期間過長及惡意異議的情形，新法明定僅在先

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得以「侵犯在先權利」為由(商§13Ⅱ、Ⅲ；

商§15；商§16Ⅰ；商§30；商§31；商§32)提出異議。 

2. 對於涉及公益之事由(商§10；商§11；商§12)，仍維持現制，任何人

均可提出異議。 

(二) 簡化商標異議程序 

不服商標局所為准予註冊之決定，異議人只得另案請求宣告該註冊商

標無效(亦即沒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但不服商標局所為不予註

冊之決定者，被異議人可提起複審，以資救濟。 

 

九、 複審法定救濟期間仍維持 15 日(商§34I；商§35III；商§54I) 

商標局所為之駁回申請決定、異議案不予註冊之決定、撤銷案處分決定，

當事人若不服前述其中之一者，得自收到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向商標評審

委員會申請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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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規範可中止(暫緩)審查或查處程序的情形 

(一) 商標評審委員會對不予註冊決定之複審或宣告註冊無效之請求，認其

所涉及的在先權利之確定須以人民法院正在審理或行政機關正在處

理的另一案件之結果為依據者，得中止審查。(商§35Ⅳ；商§45Ⅲ) 

(二) 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在進行商標侵權查處案件過程中，對商標權存在爭

議或者權利人同時向人民法院提起商標侵權訴訟者，得中止案件的查

處。(商§62Ⅲ) 

 

十一、 提高侵權損賠上限、懲罰惡意侵權、減輕舉證責任及修正侵權構成要件 

(一) 提高侵權賠償上限至 300 萬元人民幣： 

按照權利人所受之實際損失、侵權人因侵權所獲得之利益、註冊

商標許可使用費難以確定者，由法院根據侵權行為情節判決給予

300 萬元人民幣以下的賠償，且不設下限。 

(二) 對惡意侵犯商標專用權，情節嚴重者，得依上述方法確定數額的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確定賠償數額。賠償數額應當包括權利人為制止

侵權行為所支付的合理開支。 

(三) 減輕商標專用權人之舉證責任(商§63)：法院為確定賠償數額，在

權利人已經盡力舉證，並且與侵權行為相關之帳簿、資料主要由

侵權人掌握的情形下，法院可以責令侵權人提供與侵權行為相關

之帳簿、資料；侵權人不提供或者提供虛假的帳簿、資料者，法

院可以參考權利人之主張和所提供的證據判定侵權賠償之數額。

此一規定對於索賠依據不充分的案件有利，減低了權利人之舉證

責任。 

(四) 新法對商標侵權的構成要件進行了調整， 區分商品/商標均相同與

商標近似/商品類似的情況；同時引入混淆要件；並增加「幫助侵

權」的規定（商§57○6 款）。 

 


